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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申万宏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申万宏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集团”、“发行人”或者“公司”）2016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6 申宏 01、16 申宏 02、16 申宏

03）、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18 申宏 01、18 申宏 02）、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19 申宏 01、19 申宏 02）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将债券发行人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有关重大

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诉彭朋、韦越萍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 

1.案件唯一编码：(2018)沪 74 民初 137 号 

2.受理时间：2018 年 8 月 28 日 

3.知悉时间：2018 年 9 月 7 日 

4.受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当事人：（1）原告：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被告：彭朋、韦越萍 

6.案由：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 

7.诉讼/仲裁标的：本金 91,460,000 元 

8.案件基本情况：2016 年 8-9 月，原告与被告彭朋签订了《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协议书》（以下统称为《协议》）约定由原告作为融出方，被告作为融入方，

双方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依据《协议》的约定，被告彭朋以其持有的共计 2600 万股深市股票“东方

网络”（证券代码：002175）作为质押标的股票，分两笔向原告融入合计 1.3 亿

元的资金。被告韦越萍作为彭朋的配偶，于 2016 年 8 月 4 日事先书面同意了彭

朋进行上述交易，且于 2017 年书面表明其愿意与被告彭朋共同承担相关融资负

债。后被告彭朋向原告补充质押合计 500 万股“东方网络”股票。截至目前，经

部分解除质押，原告仍对被告彭朋持有的 30,999,990 股“东方网络”股票依法享

有质权。 

2018 年 4 月 17 日，因“东方网络”股票收盘价跌至 5.6 元/股，导致《协议》

项下 2 笔交易的履约保障比例均已低于约定的最低履约保障比例，被告未依约履

行提升履约保障比例至最低值以上的义务，且未能如期足额支付到期利息的行为，

构成违约，应当依据《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提交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二、诉讼、仲裁结果情况 



 

 

2019 年 7 月 18 日，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做出的一审判决，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彭朋和被告韦越萍应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偿付回购款 91,460,000 元及相

应的利息和违约金；（2）被告未履行上述第（1）项付款义务的，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可与被告彭朋协议以质押的 30,999,990 股“东方网络”股票折价，也可

以就拍卖、变卖该质押股票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该质押股票拍卖、变卖后的价款

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彭朋和被告韦越萍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彭朋和被告

韦越萍继续清偿。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诉讼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华

泰联合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执业行为准则》、

上述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

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